医疗卫生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	案件名称
	高强未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案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开卫医罚〔2025〕28号

	行政相对人类别
	自然人        法人      非法人组织
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高强

	行政相对人代码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工商注册号
	组织机构代码
	税务登
记号
	事业单位证书号
	社会组织登记证号

	
	
	
	
	
	
	

	法人及非法人组织
	法人代表/负责人
	证件类型
	证件号码

	
	
	
	

	自然人
	证件类型
	证件号码

	
	身份证
	511181***********9

	违法事实
	2025年7月22日，卫生监督员检查发现高强在开平市水口镇民福路1号首层16号铺位之三开平德燊堂中医诊所未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。

	违法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第十四条第一款

	处罚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第五十七条、《广东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中针对“医师未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、执业类别、执业范围执业”的“从轻”裁量基准

	处罚类别
	警告、通报批评；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

	处罚内容
	警告；罚款10000元

	处罚决定日期
	2025年10月16日

	公示期限
	12个月

	执法主体
	开平市卫生健康局

	受委托单位
	开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（开平市卫生监督所）
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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